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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

公 告

２００８年 第 ４７号

为贯彻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和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》，保护环境，提高

企业清洁生产水平，现批准 《清洁生产标准 石油炼制业 （沥青）》等三项标准为国家环境保护标准，

并予以发布。

标准名称、编号如下：

一、清洁生产标准 石油炼制业 （沥青）（ＨＪ ４４３—２００８）
二、清洁生产标准 味精工业 （ＨＪ ４４４—２００８）
三、清洁生产标准 淀粉工业 （ＨＪ ４４５—２００８）
以上标准自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１ 日起实施，由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出版，标准内容可在环境保护部网

站 （ｂｚ ． ｍｅｐ ． ｇｏｖ ． ｃｎ）查询。
特此公告。

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２７ 日

ＨＪ ４４５ ２００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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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言

为贯彻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和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》，保护环境，为淀

粉工业开展清洁生产提供技术支持和导向，制定本标准。

本标准规定了在达到国家和地方环境标准的基础上，根据当前的行业技术、装备水平和管理水

平，淀粉工业企业清洁生产的一般要求。本标准分为三级，一级代表国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，二级代

表国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，三级代表国内清洁生产基本水平。由于技术在不断进步和发展，本标准也

将不断修订，一般三到五年修订一次。

本标准为首次发布。

本标准由环境保护部科技标准司组织制订。

本标准起草单位：中国轻工业清洁生产中心、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、中国发酵工业协会。

本标准环境保护部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２７ 日批准。
本标准自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１ 日起实施。
本标准由环境保护部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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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洁生产标准 淀粉工业

１ 适用范围

本标准规定了淀粉工业清洁生产的一般要求。本标准将清洁生产标准指标分成五类，即生产工艺

与装备要求、资源能源利用指标、污染物产生指标 （末端处理前）、废物回收利用指标和环境管理要

求。

本标准适用于玉米淀粉生产企业的清洁生产审核、清洁生产潜力与机会的判断，以及清洁生产绩

效评定和清洁生产绩效公告制度，也适用于环境影响评价、排污许可证管理等环境管理制度。

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

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。当下列标准被修订时，其最新版本适

用于本标准。

ＧＢ ７４７８—８７ 水质 铵的测定 蒸馏和滴定法

ＧＢ ７４７９—８７ 水质 铵的测定 纳氏试剂比色法

ＧＢ １１９１４—８９ 水质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重铬酸盐法

ＧＢ ／ Ｔ ２４００１ 环境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

ＨＪ ／ Ｔ ９１—２００２ 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

ＨＪ ／ Ｔ １９５—２００５ 水质 氨氮的测定 气相分子吸收光谱法

《污染源自动监控管理办法》（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令 第 ２８ 号）

３ 术语和定义

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。

３１ 清洁生产

指不断采取改进设计、使用清洁的能源和原料、采用先进的工艺技术与设备、改善管理、综合利

用等措施，从源头削减污染，提高资源利用效率，减少或者避免生产、服务和产品使用过程中污染物

的产生和排放，以减轻或者消除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危害。

３２ 污染物产生指标

指单位量 （产量）产品的生产 （或加工）过程中产生污染物的量 （末端处理前）。该类指标主要

为废水产生量及污染物产生量。

４ 规范性技术要求

４１ 指标分级

本标准共给出了淀粉工业生产过程清洁生产水平的三级技术指标：

一级：国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；

二级：国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；

三级：国内清洁生产基本水平。

４２ 指标要求

淀粉工业清洁生产标准的指标要求列于表 １。

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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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１ 淀粉工业清洁生产指标要求

清洁生产指标
指标等级 一 级 二 级 三 级

一、生产工艺与装备要求

１  生产工艺 以水环流为主线包括物环流和热环流在内的全闭环逆流循环工艺

２  装 备
要求

胚芽分离 采用凸齿磨及旋流分离装置 漂浮槽

精磨 采用棒式针型磨等节能设备

淀粉精制

采用碟式离心机进行

分离，洗涤旋流器进行

精制，分离因数≥５ ０００

采用碟式离心机进行

分离，分离因数 ３ ５００ ～
５ ０００

采用碟式离心机进

行 分 离，分 离 因 数

＜ ３ ５００

麸质水的处理
采用碟式离心机浓缩及真空吸滤机或全自动隔膜

压滤机进行脱水
板框过滤

淀粉干燥 采用负压脉冲气流干燥机等节能设备

玉米浸泡水浓缩 利用产品干燥废热，采用高效负压蒸发器 采用高效负压蒸发器

控制系统
采用完善的工艺控制系统 （ＰＣＳ）和先进的控制程

序 （ＰＬＣ）
根据实际情况采用

自动化控制

二、资源能源利用指标

１  耗电量 ／ （ｋＷ·ｈ ／ ｔ） ≤２００ ≤２２０ ≤２５０

２  取水量 ／ （ｍ３ ／ ｔ） ≤３ ０ ≤４ ５ ≤６ ０

３  水重复利用率 ／ ％ ≥８５ ≥７０ ≥６０

４  玉米淀粉收率 ／ ％ ≥７０ ≥６８ ≥６７

５  总产品干物收率 ／ ％ ≥９９ ≥９５ ≥９２

６  硫磺用量 ／ （ｋｇ ／ ｔ） ≤１ ０ ≤２ ２ ≤３ ０

三、污染物产生指标 （末端处理前）

１  废水产生量 ／ （ｍ３ ／ ｔ） ≤２ ８ ≤４ ０ ≤５ ０

２  化学需氧量 （ＣＯＤ）产生量 ／
（ｋｇ ／ ｔ） ≤１４ ≤２４ ≤３２

３  氨氮产生量 ／ （ｋｇ ／ ｔ） ≤０ １６ ≤０ ２４ ≤０ ３

四、废物回收利用指标

玉米浸泡水综合利用率 ／ ％ １００ ９５ ９０

玉米皮渣综合利用率 ／ ％ １００ ９５ ９０

五、环境管理要求

１  环境法律法规标准
符合国家和地方有关环境法律、法规，污染物排放达到国家和地方排放标

准、总量控制和排污许可证管理要求

２  环境审核

按照 ＧＢ ／ Ｔ ２４００１ 建立
并运行环境管理体系，

环境管理手册、程序文

件及作业文件齐备

对生产过程中的环境

因素进行控制，有严格

的操作规程，建立相关

方管理程序、清洁生产

审核制度和各种环境管

理制度

对生产过程中的主

要环境因素进行控制，

有操作规程，建立相

关方管理程序、清洁

生产审核制度和必要

的环境管理制度

３  组 织
机构

环境管理机构 设专门环境管理机构和专职管理人员

环境管理制度 环境管理制度健全、完善并纳入日常管理
建立较完善的环境

管理制度

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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续表

清洁生产指标
指标等级 一 级 二 级 三 级

４  生 产
过 程 环 境

管理

原料用量及质量 规定严格的检验、计量控制措施

生产设备的使用、

维护、检修管理制

度

有完善的管理制度，

并严格执行
对主要设备有具体的管理制度，并严格执行

生 产 工 艺 用 水、

电、气管理

所有环节安装计量仪

表进行计量，并制定严

格定量考核制度

对主要环节安装计量仪表进行计量，并制定定

量考核制度

环保设施管理 记录运行数据并建立环保档案

污染源监测系统 按照 《污染源自动监控管理办法》的规定，安装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控设备

厂区综合环境
管道、设备无跑、冒、滴、漏，有可靠的防范措施；厂区给排水实行清污分

流，雨污分流；厂区内道路经硬化处理；厂区内设置垃圾箱，做到日产日清

５  相关方环境管理 对原材料供应方、生产协作方、相关服务方提出环境管理要求

５ 数据采集和计算方法

５１ 监测方法

废水污染物产生指标是指末端处理之前的指标，应在废水处理站的入口，按照国家已公布的监测

方法执行。所有指标均按采样次数的实测数据进行平均。

表 ２ 污染物指标分析方法

监 测 项 目 测 点 位 置 分 析 方 法 监测及采样频次

化学需氧量

氨氮
废水处理站入口

重铬酸盐法 （ＧＢ １１９１４—８９）

纳氏试剂比色法 （ＧＢ ７４７９—８７）
蒸馏和滴定法 （ＧＢ ７４７８—８７）
气相分子吸收光 谱 法 （ＨＪ ／ Ｔ

１９５—２００５）

每半个月监测一次，每次监

测采样按照 《地表水和污水监

测技术规范》执行

注：每次监测时须同时监测废水流量。

５２ 有关参数的计算方法

企业的原材料、新鲜水及能源消耗、产品产量等均以法定月报表或者年报表为准，各项指标的计

算方法如下。

５２  １ 耗电量

指玉米淀粉生产过程中每生产 １ ｔ 淀粉所耗用的电量。

Ｅｄ ＝
Ｅｉ
Ｑ

式中：Ｅｄ———生产 １ ｔ 玉米淀粉的耗电量，ｋＷ·ｈ ／ ｔ；
Ｅｉ———一定的计量时间内，生产过程中耗电量总和，ｋＷ·ｈ；

Ｑ———在同一计量时间内，企业玉米淀粉总产量，ｔ。
５２  ２ 取水量

每生产 １ ｔ 玉米淀粉的取水量，单位产品取水量计算公式为：

Ｖｕ ｉ ＝
Ｖｉ
Ｑ

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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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中： Ｖｕ ｉ———单位产品取水量，ｍ３ ／ ｔ；

Ｖｉ———一定的计量时间内，生产过程中取水量总和，ｍ３；

Ｑ———在同一计量时间内，企业玉米淀粉总产量，ｔ。
注：工业生产的取水量，包括取自地表水 （以净水厂供水计量）、地下水、城镇供水工程，以及企业从市场购得

的其他水或水的产品 （如蒸汽、热水、地热水等），不包括企业自取的海水和苦咸水等以及企业为外供给市场的水的

产品 （如蒸汽、热水、地热水等）而取用的水量。

５２  ３ 水重复利用率

在一定的计量时间 （年）内，生产过程中使用的重复利用水量与总用水量之比，计算公式为：

Ｒ ＝
Ｖ ｒ
Ｖ ｔ

式中：Ｒ———水重复利用率，％；

Ｖ ｒ———重复利用水量 （包括循环用水量和串联使用水量），ｍ３；

Ｖ ｔ———生产总用水量，为 Ｖ ｒ 和 Ｖｉ 之和，ｍ３；

Ｖｉ———一定的计量时间内，生产过程中取水量总和，ｍ３。

注：生产过程总用水量是指：ａ  主要生产用水；ｂ 辅助生产用水 （包括机修、锅炉、运输、空压站、厂内基建

等）；ｃ  附属生产用水 （包括厂部、科室、绿化、厂内食堂、厂内和车间浴室、保健站、厕所等）。

５２  ４ 玉米淀粉收率

计算公式为：

ｒ ＝
Ｑ ａ ＋ Ｑｂ
Ｑ ｃ

式中： ｒ———玉米淀粉收率，％；

Ｑ ａ———企业成品淀粉干物产量，ｔ；

Ｑｂ———企业成品淀粉乳干物产量，ｔ；

Ｑ ｃ———原料玉米干物投入量，ｔ。

５２  ５ 总产品干物收率

计算公式为：

ｒ ＝
Ｑｄ ＋ Ｑ ｅ
Ｑ ｃ

式中： ｒ———总产品干物收率，％；

Ｑｄ———总淀粉干物产量，ｔ；

Ｑ ｅ———各种副产品干物产生量，ｔ；

Ｑ ｃ———原料玉米干物投入量，ｔ。

５２  ６ 硫磺用量

计算公式为：

ω （Ｓ） ＝ Ｑ （Ｓ）Ｑ
式中：ω（Ｓ）———生产 １ ｔ 淀粉的硫磺用量，ｋｇ ／ ｔ；

Ｑ （Ｓ）———硫磺的总使用量，ｋｇ；

Ｑ———玉米淀粉总产量，ｔ。

５２  ７ 废水产生量

废水产生量以单位产品的废水产生量来表示，指玉米淀粉生产过程中，每生产 １ ｔ 玉米淀粉产生
的废水量。

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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Ｖ ＝
Ｖｉ
Ｑ

式中： Ｖ———生产 １ ｔ 玉米淀粉的废水产生量。在一定计量时间内，废水产生总量与玉米淀粉产量之
比值，ｍ３ ／ ｔ；

Ｖｉ———在一定计量时间内，生产废水产生量，ｍ３；

Ｑ———在同一计量时间内，玉米淀粉总产量，ｔ。
５２  ８ 化学需氧量 （ＣＯＤ）

指玉米淀粉生产过程产生的废水中化学需氧量 （ＣＯＤ），该量可在废水处理站入口处进行测定。

ω（ＣＯＤ）＝ρ
ｉ × Ｖｉ
Ｑ

式中：ω（ＣＯＤ）———生产 １ ｔ 玉米淀粉产生的化学需氧量（ＣＯＤ），ｋｇ ／ ｔ；

ρｉ———在一定计量时间内，废水处理站入口处化学需氧量 （ＣＯＤ）质量浓度实测平均值，

ｍｇ ／ Ｌ；
Ｖｉ———在同一计量时间内，进入废水处理站入口的废水量，ｍ３；

Ｑ———在同一计量时间内，企业玉米淀粉总产量，ｔ。
５２  ９ 氨氮产生量

计算方法参照化学需氧量 （ＣＯＤ）产生量指标。

６ 标准的实施

本标准由各级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监督实施。

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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